
泓富產業信託
（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條獲認可之香港集體投資計劃）

（股份代號：808）

由泓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敬啟者：

公司通訊語文版本及收取方式之選擇

為環保、節省成本及基金單位持有人利益，泓富產業信託計劃讓基金單位持有人選擇以下列方式獲取
泓富產業信託之公司通訊附註：(i)於泓富產業信託網站 (www.prosperityreit.com) 所提供的日後之公司通
訊中英文電子版本；或 (i i)印刷本（僅英文或中文版本或兩者兼備），而非向其全體基金單位持有人寄發
公司通訊之英文及中文印刷本。

閣下可選擇以下列方式收取泓富產業信託的公司通訊：

(1) 透過泓富產業信託網站 (www.prosperityreit.com)以電子形式收取，取代印刷本；或

(2) 僅收取英文印刷本；或

(3) 僅收取中文印刷本；或

(4) 收取英文及中文印刷本。

為作出選擇，謹請填妥隨附回條並以隨附已預付郵費信封交回泓富產業信託基金單位過戶登記處香港
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基金單位過戶登記處」）。

倘未能收到　閣下的回覆，本公司僅會將日後之公司通訊的中文印刷版本寄發予具備中文姓名的自然
人及以香港地址（根據基金單位過戶登記處所存置泓富產業信託基金單位持有人名冊列示的地址）登記
的香港基金單位持有人，並會向所有其他基金單位持有人寄發泓富產業信託日後之公司通訊之英文印
刷本。

倘　閣下選擇收取電子版本，本公司將向　閣下發出於泓富產業信託網站刊登公司通訊的印刷本通知。

閣下可隨時向基金單位過戶登記處遞交書面通知或電郵至 p rospe r i t yenqu i ry@ara . com.hk，更改所
收取泓富產業信託之公司通訊的語文版本及╱或收取方式之選擇。泓富產業信託或其基金單位過戶
登記處可應要求提供日後之公司通訊的中英文印刷本，該等公司通訊亦會自首次刊登日期起連續
五年刊登於泓富產業信託網站 (www.p rospe r i t y r e i t . com)，亦可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網站
(www.hkexnews.hk)閱覽。

倘　閣下對本函件有任何查詢，請於星期一至星期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九時正至下午六 時正致電查
詢熱線 (852) 2862 8555。

此 致

基金單位持有人　台照

代表
泓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作為泓富產業信託之管理人
執行董事暨行政總裁

徐英略
謹啟

二零一零年四月九日
附註： 「公司通訊」之定義請參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指泓富產業信託經已或將發行以供基金單位

持有人參考或行事的任何文件，包括但不限於年報、中期報告、會議通知、上市文件、通函 及代表委任表格。


